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进行审查审批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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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海原县七营镇七营村生活污水处理站改扩建项目
	海原县七营镇七营村
	海原县生态环境监测站
	众旺达（宁夏）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本项目位于海原县七营镇七营村，地理位置东经106°9′8.512″，北纬36°31′16.600″，项目代码为2404-640522-16-05-401854，
本次建设1座总处理规模为600m3/d（新建1座300m3/d，迁建1座300m3/d）的生活污水处理站，主要收集处理七营村1组、七营村2组、七营4组、集镇个体户、商铺、七营第一小学、七营中学、七营幼儿园、七营镇政府、七营镇派出所、移民点、七营镇三小、七营卫生院、七营第二小学等产生的生活污水，服务人口约11928人，本工程总投资975.48万元，全部为环保投资。
	主要环境影响：
1、施工期：施工材料如砂子等在其装卸、运输等过程中，因风力作用而产生扬尘污染；运输车辆往来造成地面扬尘。施工期应采取如下扬尘防治措施：①合理规划施工进度及施工时间，安排专用洒水设备，对平整前后的场地进行洒水抑尘；②项目施工边界应设置围挡，对原辅材料进行遮盖、使用商品混凝土等有效防尘措施；③建筑材料堆放场地应合理规划，集中堆放，有风天气采取篷布遮盖，并采取洒水措施；④施工工地运输车辆驶出施工区前必须作除泥除尘处理，严禁车轮带泥的车辆上路行驶，运输土方等易产生扬尘污染的车辆，应当实行密闭运输，严禁撒漏；⑤建筑垃圾及时清运或采取封闭、遮盖等有效防治措施；⑥在不利气象条件（大风条件）下，建设施工方应暂时停止土方开挖等作业，并采取洒水抑尘等有效措施，防止扬尘污染；⑦工程完工以后，应对裸露地面采取绿化或者覆盖等有效防尘措施；施工期通过采取上述防治措施，可有效控制施工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且随着施工期的结束，该影响也会随之消失。
施工期噪声主要为施工机械运行产生的机械噪声以及车辆运输时产生的交通噪声。施工阶段施工机械一般为室内作业，通过建筑物墙体阻挡和距离衰减等措施治理后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施工单位应采取以下防治措施：①优先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合理安排施工时间；②合理优化施工工艺，采用静压打桩方式；③施工现场设置禁止鸣笛、慢行标志牌及车辆指引牌；④同一施工地点应避免安排大量动力机械设备，以免局部累积声级过高；⑤固定施工机械设备可通过安装排气管消声器和隔离发动机振动部件的方法降低噪声；对动力机械设备进行定期的维修、养护，设备用完后或不用时应立即关闭；⑥加强管理，文明施工，建筑器械、材料轻拿轻放，尽量减少人为噪声。
施工期不设施工生活营地，建设场地设置1所旱厕，定期清掏用作周边中种植基地做肥料；施工期间的砂浆搅拌机用水、砖瓦、土方等建筑物料喷洒水及少量的机械泥浆污水，主要污染因子为SS，施工场地设置临时沉淀池，经沉淀澄清后用于施工场地喷洒抑尘，循环利用不外排。
施工期不设施工生活区，生活垃圾主要为施工人员食物包装袋，由施工人员集中收集后带走。
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建筑施工活动产生如废设备包装等建筑垃圾。项目施工期应采取以下防治措施：不得随意倾倒或堆放建筑垃圾，废弃在施工现场的余料要及时回收；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须及时清运至市政规定的建筑垃圾堆放点。
2、运营期：项目运营期主要为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噪声及固废，由于本项目厂区内不涉办公生活区，仅安排人员定期巡检，人员均为当地人员，因此项目本身无废水产生。
[bookmark: _GoBack]运营期各池体产生的废气收集后采用1套生物除臭装置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未收集的通过无组织排放；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废包装、在线监测废液、设备检修过程中产生的废机油，含油抹布等集中收集后暂存在厂区设置的危废贮存点，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产生的污泥经过叠螺机处理后交海兴开发区污水处理厂进行脱水处理；选用低噪声设备，基础减震措施等措施可有效降低噪声。




